附件1
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
钦北区、浦北县基础信息调查和资料收集服务采购需求响应表
时间：   年   月   日
	服务要求
	需求响应
	偏离情况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要求
	序号
	项目名称
	要求
	

	[bookmark: _Toc21945]1
	钦北区、浦北县基础信息调查和资料收集服务
	（1） 服务内容：1. 配合我院开展钦北区、浦北县资料收集、现场查勘记录、人员访谈、现场照片记录、资料归档等工作。2. 提交成果：①40个排查单元的调查问卷、现场查勘和访谈小结等，共40份；②钦北区“一县一档”资料归档。
（2） [bookmark: _GoBack]技术要求：1. 满足《耕地土壤重金属输入输出因素调查监测技术要求》（环办土壤〔2021〕31号）、《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溯源指南》（环办土壤函〔2024〕442号）、《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制订技术导则》（HJ 168-2020）等技术文件相关要求。2. 参与项目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5人，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，须为环境或化学或地质或土壤等相关专业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服从我院工作安排，配合按时完成工作。
（3） 时间要求：
2026年9月30日前完成。
	
	
	
	


[bookmark: _Toc5015]报价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报价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_Toc31049] 注：报价单位应根据询价函和服务需求响应表的要求逐条响应并在“偏离情况”栏注明“正偏离”、“负偏离”或“无偏离”，特别对有具体参数要求的指标，报价单位必须提供所供服务的具体参数值
